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专业学位）—国际商务 

一、主旨： 

985 211 自主划线院校 

(025400)(专业学位)国际商务 

【专业介绍】 

  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国际商务人才需求已经并

将不断增长，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制定的目标，国际商务

同金融财会一起成为我国经济领域列入规划的两大人才门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

硕士（MIB）专业学位于 2010年获得教育部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国际商务专业学位授权点之

一。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面向中国开放经济和全球化实践，造就具备

全球视野的专业人才，特别强调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和模拟训练等先进的教

学理念和方法。教师团队大量聘请具有国际商务实践的国内外相关专业人士，提高教学的针

对性和实用性，培养出国际商务工作亟需的实践性人才。 

  商学院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以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胜任涉外企、事业单位、政

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国际商务经营运作与管理工作的专业人才为目标。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

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通晓现代经济与商务基础理论，具备完善的国际商务知识、国际商

务分析与决策能力，熟练掌握现代国际商务实践技能，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跨文化

交流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商务专门人才。 

二、投考简介 

排名 等级 学校 排名 等级 学校 

1 A++ 中国人民大学 11 A+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 A++ 武汉大学 12 A+ 上海大学 

3 A++ 南开大学 13 A+ 暨南大学 

4 A++ 厦门大学 14 A+ 清华大学 

5 A++ 复旦大学 15 A+ 西南财经大学 

6 A++ 山东大学 16 A+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 A++ 四川大学 17 A+ 上海财经大学 

8 A+ 吉林大学 18 A+ 湖南大学 



9 A+ 南京大学 19 A 暨南大学 

10 A+ 浙江大学 20 A 山东经济学院 

三 、考试科目 

应试科目 

初试 复试 学院 方向 

公一 公二 专一 专二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01 思想

政治理论 

  

 201 英语一 396 经济类

联考综合

能力  

434 国际

商务专业

基础 

专业综合(含国际贸易、国际投

资、国际商法、市场营销、国际

金融）,外语  

复试专业课内容：专业综合(含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商法、市场营销、国际金融） 

四、参考书目 

初试参考书目：《国际商务》 韩玉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商务》 希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七版 

复试参考书目：《国际贸易实务》、《宏观经济报告》，《市场营销》郭国庆，《国际金融》陈雨露 

五、近几年年录取分数线 

年份 外语 政治 专一 专二 总分线 

2014 50 50 90 90 340 

2013 50 50 90 90 340 

2012 50 50 90 90 340 

2011 50 50 90 90 330 

 六、近今年报录比 

年份 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保研人数 

2015 
 

  

2014 
 

30（含保研） 5 

2013 96 30（含保研） 6 

七、复试详情 

   复试基本要求： 

  我校是经教育部批准的 34所自行确定本校复试分数线的高校之一。我校将结合本校年

度研究生招生计划和报考生源情况，以及总体初试成绩情况，自行确定进入复试的基本要求。

对应届毕业生和非应届毕业生实行统一的复试基本分数要求。 

  对报考专业学位考生提出应试科目总分要求和单科分数要求。 

  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项目（包括

经教育部批准备案的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项目），完成服务期并考核合格的考生，三年内可

享受初试总分加分及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政策根据教育部文件规定执行；2009年以后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士兵退役后三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

入学考试，初试总分加分政策根据教育部文件规定执行。上述考生在复试时须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 

复试内容： 

（1）专业综合课笔试（100 分） 

（2）外语笔试（50分） 

（3）专业课和综合素质面试（150 分） 

（4）外语听力、口语测试（50 分） 

（5）对以同等学力资格（以报名时为准）报考的考生要加试。复试时，要对其进行本科主

干课程和实验技能的考查，其中笔试科目不少于两门，每门考试时间为 3小时。 

复试时须提交材料： 

考生须携带《复试通知》、《准考证》、有效期内的身份证件及以下材料前来复试： 

（1）应届考生复试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①大学课程学习成绩单原件（需加盖出具单位红章）； 

②学生证原件（要求每学期均注册）； 

（2）非应届考生复试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①大学课程学习成绩单复印件（需加盖出具单位红章）； 

②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应届毕业生复试时要签署“承诺书”，承诺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处分，各科成绩合格，

能够按期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入学报到时如不能提交毕业证书原件和学位证书原件（境外

接受高等教育的应届毕业生如不能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学历证书认证书），立即

取消录取资格。 

体检：复试时参加我校统一组织的体检，体检医院为我校校医院，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

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体检不合格

者我校不予录取。 

我校认为必要时，可再次组织复试。 

八、学制学费 

全日制学习，基本学习年限为 2年。户口关系迁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根据规定，被录取的考生依情况同我校签订协议书，学费标准为 25000元/学年。 

 

 


